
“公平在身边”投资者保护专项活动专题：【火眼辨非法】 

——案例三：“风险保证金”——期货配资猫腻儿多 

阅读提示： 

近年来，非法期货活动处于多发状态，特别是以商品现货交易的名义进行非

法期货交易的场所屡禁不止，风险不断暴露，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严重干扰

正常市场秩序。日前，中国证监会再次明确了清理整顿各类非法交易场所的依据

（《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

38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

37 号））。中期协发布“火眼辨非法”栏目，将收集到的经过司法程序认定的非法

期货案例进行发布，提醒广大投资者防范非法期货活动，远离非法期货交易场所。 

  

案情摘要： 

2011 年 8 月 3 日，投资者黄某在某期货公司营业部投资顾问唐某的诱骗下，

签订了一份《账户委托操作协议》。经了解，唐某是以当地某投资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名义与黄某签署账户委托操作协议的。协议规定，该投资公司提供期货投资

账户与资金，委托黄某进行交易与操作，黄某需向该投资公司提交交易总资金的

10%-20%作为风险保证金。同时黄某仍需承担全部交易风险，账户交易赢利部分

全部属于黄某所有。 

此后一年间，唐某利用相同方法共向黄某提供十余个期货交易账户进行交易，

并从中收取 393055 元风险保证金。 

2012 年 12 月，黄某向当地证监局投诉，认为唐某未履行投资者教育和保护

职责，导致自己被唐某诱骗签署配资交易协议、进行配资交易，造成亏损 45 万

元。随后，当地证监局进行了调查取证，认定唐某参与配资交易一案事实清晰。 

2012 年 12 月 25 日，唐某与黄某达成和解协议，一次性支付黄某 6 万元补偿

款。2013 年 3 月 25 日，因唐某严重违反公司有规章制度，其所在期货公司作出

开除唐某的决定。 

2014 年 3 月 4 日，因唐某在任职期间参与配资交易，加大了客户财务风险，

扰乱了期货市场秩序，严重破坏了行业声誉、损害了行业根本利益，中国期货业

协会对唐某给予了纪律惩戒。 



  

期货配资险上加险： 

最近几年，互联网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期货配资”招牌来招揽业务的广告。尽

管在 2011 年 7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发出了《关于防范期货配资业务风险的通知》，

但打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旗号的期货配资公司却依旧我行

我素，十分活跃。 

中国证监会的《通知》对“期货配资”作了如下描述： 

配资公司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定登记的范围多为投资咨询、投资管理或管理咨

询等，未取得任何金融业务许可牌照，涉嫌超越经营范围从事资金借贷业务。配

置资金进入不同投资领域，其中包括期货市场。配资业务进入期货市场时，多以

配资公司控制的个人名义在期货公司开立期货交易账户，并将账户提供给客户使

用，客户存入自有资金，配资公司以此为基数，向客户进行配资。配资公司在交

易过程中对客户交易账户实施风险控制，亏损达到一定比例时对其进行平仓或要

求其追加保证金，以保证配资公司自身资金不受损失，同时收取高额资金使用费。 

由于在配资业务中，客户资金被配资公司控制，其安全性难以得到保障；且

配资放大了杠杆比例，加大了客户财务风险；同时，配置资金进入期货市场，可

能扰乱期货市场秩序，存在风险隐患。 

配资公司实际上是进行资金借贷业务，他们为了控制自身的风险，在配资交

易中会对交易者实施种种控制手段。比如，以配资公司控制的个人名义在期货公

司开立期货交易账户，绝对禁止交易者更改密码，还有苛刻的风控措施，例如不

能持仓过夜，甚至不能持仓过午，亏损达到一定比例就强行平仓。但他们自身的

信用风险却是没人担保的。 

配资公司给出的配资比例普遍为 1∶10，也有部分配资公司甚至给出 1∶20

的配资比例。由于以自有资金进行满仓交易的话就有 7~15 倍的杠杆，若再以 1∶

10 的比例进行配资，那么杠杆实际就放大至 70~150 倍。即使不考虑配资者可能

遭受的信用风险，仅从交易角度看，在这样的高杠杆下，交易心态也将被彻底扭

曲。在不准过夜的规定下，只能是进行超短线交易，而每一次交易都是高杠杆赌

博，一次操盘失误，交易者就要承担放大 70~150 倍的损失，一旦进入配资公司



的风控线就被强制清盘。从概率角度看，这种交易行为的结果一定是失败者，最

终不但将本金赔完，还白白给配资公司做一阵子“打工仔”。 

曾经有报道称，一位对配资交易比较熟悉的操盘手对记者表示：据他了解，

做配资的投资人中，90%的人亏损，5%的人持平，仅 5%的人盈利。尽管数字无

从核实，但从配资交易的性质看，这种描述应该是比较接近真实的。 

期货配资活动的危害和风险是如此明显，任何一个理性投资者都应该远离配

资业务。 

  

辨识非法期货活动的四个角度： 

一是辨识主体资格。按照规定，开展期货业务，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

得相应业务资格，否则即为非法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

（www.csrc.gov.cn）、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www.cfachina.org）查询合法期货经营

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息，或者向当地证监局核实相关机构和人员信息。 

二是辨识营销方式。一些不法分子往往以“老师”、“期神”自居，以只要跟着他

做，就能赚大钱的说法吸引投资者。投资者需要知晓，合法的期货经营机构不得

进行此类虚假宣传。投资者遇到这种情况请勿相信。期货交易具有高风险特点，

不可能稳赚不赔。 

三是辨识互联网网址。非法期货网站的网址往往采用无特殊意义的字母和数

字构成，或采用仿冒方法在合法期货经营机构网址的基础上变换或增加字母和数

字。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或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查询合法期货经营机构

的网址，识别非法期货网站。投资者请勿登录非法期货网站，以免误入陷阱，上

当受骗。 

四是辨识收款账号。合法期货经营机构只能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

能以公司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而非法机构往往以个人的名义开立收款账户。如

果有人要求投资者把钱打入以个人名义开立的账户，投资者即可果断拒绝。 

 


